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生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德国慕尼黑大学合作协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选派奖学金生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专业

本项目优先资助以下专业

1.通信技术与信息科学；   
2.农业高新技术；

3.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     4.材料科学与新材料；

5.能源与环境；             6.工程科学；

7.应用社会科学与WTO相关学科。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博士研究生：48个月

（三）选派规模：8名

三、资助内容

留学人员在德国学习期间免交学费，生活费（含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签证费和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按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由国家留学基金提供，资助期限至多36个月。
四、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IELTS成绩(学术类，不低于6.0分)，或DAF成绩（不低于4.0分）；

（三）符合外方的相关学术要求。

四、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1.申请人须于2006年11月30日前向慕尼黑大学申请，提交所需的外方申请材料。填写外方申请表时须在首页最上方用红笔大写字母注明“CSC MODEL 1”，并在表内“7.1 Student support”一栏中注明已申请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奖学金（has applied for funding through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Agreement）。详情请登陆校方网站www.lmu.de/international/csc（本项目对应校方网站信息中Model 1）。外方材料寄送地址：

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r. Matthias Hadesbeck
Geschwister-Scholl Platz 1
80539 Muenchen
Germany
Tel:+49 89 2180 6750   Fax:+49 89 2180 3136

Email: hadesbeck@lmu.de
2.申请人须登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apply.csc.edu.cn/。）申请人网上报名后，请打印申请表并经本人签字; 单位推荐意见表须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填写，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申请材料请自行留底，无论申请是否通过，材料恕不退回。

（二）申请材料

申请人须向中方提交以下材料:

1.《出国留学申请表》（一份）

2.《单位意见推荐表》（一份）

3.向德国慕尼黑大学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的复印件（一份）

4.德国慕尼黑大学正式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三）受理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受理申请。受理机构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受理机构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

（四）受理时间

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或个人直接提交受理机构。

六、评审与录取办法

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公布录取结果。

七、派出办法

本项目实行差额录取，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及其他有关手续。留学人员在规定的留学期间国内有关待遇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被录取人员将于2007年8月底派出。

八、申请及选派程序
	2006年11月30日
	慕尼黑大学申请截止

	2007年3月20日
	受理机构申请截止

	2007年8月底
	被录取人员派出


九、备注

本项目申请材料逐年更新，请登陆国家留学网查阅该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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